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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政府处所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六月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石礼谦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尽管审计署署长于二○○八年三月公布的第五十号报告书中指出，有

政府产业署管理的政府处所长期闲置，但近日有报道指有关问题至今未有

改善，令公众质疑政府产业署未有尽力达致其对政府处所的使用及进行商

业项目方面的宗旨，即确保以最具效率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使所有政府

地方得以物尽其用；以及在合适的政府地方引入适当的商业活动，以期政

府的资本投资取得最高回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在审计署署长第五十号报告书指出的政府闲置处所中，现时仍闲置

的处所的数目、面积、已闲置的年期、现时每月市值租金及累计应收租值

为何；已租出或已改变作其他用途的处所为何；及 
 

（二）自审计署署长第五十号报告书公布后，政府产业署就改善有关处所

的闲置问题的工作详情和进度为何；有否制订工作时间表；若有，详情为

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石礼谦议员的提问，我们现答复如下： 
 

  审计署署长第五十号报告书（审计署报告书）提及的三个位于大厦Ａ、

Ｂ和Ｃ内的空置政府处所，原本预留给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作港铁

车站出入口范围（预留范围）。这三个预留范围的楼面面积分别约为２９

８平方米、１８５平方米及４４７平方米，而位处的大厦于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一年及一九九四年落成。 
 

 



  政府帐目委员会（委员会）曾就审计署报告书中有关三个空置政府处

所的调查结果进行公开聆讯。正如我们当日向委员会解释，改变三个预留

范围的用途涉及多项法律、技术等问题。委员会于二○○八年七月发表的

第五十号报告书要求政府继续向其报告就有关空置政府处所作其他用途

一事谘询律政司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结果、政府产业署（产业署）在修

妥大厦Ａ和Ｂ的空置政府处所的渗水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在落实

审计署各项建议方面所取得的其他进展。根据既定程序，政府分别在二

○○八年十月向立法会提交的政府覆文、去年十一月向委员会提交的年度

进展报告，以及在今年五月向立法会提交的政府覆文中，交代有关的工作

进度。我们会在今年向委员会提交的年度进展报告中，汇报各项工作的最

新进度。 
 

  总括而言，自委员会发表第五十号报告书后，产业署、屋宇署和其他

有关政府部门积极跟进该审计署报告书和委员会的建议，寻求解决有关法

律、技术问题的方法，并且研究改变用途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 
 

  产业署在去年七月向港铁查询是否仍有需要使用该三个政府处所作

港铁预留范围。港铁在去年九月告知政府，港铁没有计划使用在大厦Ａ内

的预留范围。至于大厦Ｂ和Ｃ内的预留范围，港铁会在西港岛线建成后，

检讨是否有需要使用有关预留范围作为铁路延长部分之用。今年三月，港

铁告知政府在敲定西区的长远规划后，大厦Ｂ和Ｃ内的港铁预留范围不需

作为铁路未来延长部分之用，而政府可把这些预留范围用作其他用途。今

年三月，产业署取得屋宇署同意，可把三个预留范围改作办公室／店铺／

广告之用。在港铁和屋宇署作出上述决定后，我们便陆续落实改变预留范

围用途的工作。 
 

  产业署在今年四月开始与大厦Ａ和Ｂ的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公司商

讨有关预留范围使用大厦的屋宇装备的可行性。至于大厦Ｃ内的预留范

围，由于改变其用途必须取得大厦发展商及所有业主的同意，产业署已于

今年四月与该大厦的业主立案法团跟进有关事宜。 
 

  我们下一步会为大厦Ａ和Ｂ内的预留范围进行改装工程，把有关处所

改变为上述获批准的用途。若产业署与该两幢大厦的业主立案法团／管理

公司就预留范围使用大厦的屋宇装备的磋商进展顺利，预计有关改装工程

可于年中展开，并于年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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